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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概略提供本售股章程所載之資料。由於只屬概要，故並無載列

可能對 閣下重要之全部資料。 閣下應閱讀整份售股章程後，始決定是否投資於

發售股份。

任何投資均存在風險。投資於發售股份涉及之某些特定風險載於本售股章程「風險

因素」一節。 閣下應仔細閱讀該節後，始決定是否投資於發售股份。

本集團之業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生產本身品牌「Pme」之拋光臘及拋光輪，以及在香港及中國

經銷各類工業研磨產品。

拋光臘及拋光輪乃用於多種金屬及非金屬產品之工業拋光及打磨處理。需要使用拋

光臘及拋光輪之金屬產品包括器皿、餐具、金屬眼鏡架、錶殼及錶帶。需要使用拋光臘

及拋光輪之非金屬產品包括塑料眼鏡架、塑料面板、壓克力塑膠及木製裝飾品。本集團

之拋光臘乃根據特定內部設計而生產，可用於不同金屬及非金屬製品之拋光，以達到不

同色彩及光澤效果。拋光輪以不同形狀及尺寸由精選布材製成，適用於不同拋光用途。

本集團亦經銷研磨產品，包括黏合研磨產品、塗附研磨產品、不織布研磨產品及各

種其他研磨產品。該等產品均主要供應予香港及中國市場。本集團買賣之其他研磨產品

包括乾式滾桶材料，其中主要有研磨膏、拋光膏、打磨膏、硬質研磨粒及木粒。該等物

料可用於乾式滾桶工序中的大部份金屬及塑膠製品，以達到高光澤度表面拋光，尤其適

用於不銹鋼工件、珠寶、錶帶、錶殼、眼鏡架、鈕扣、鋅合金及模壓鑄件。

本集團亦提供技術顧問服務，協助客戶應用本集團之產品。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在

東莞必美宜設立一間技術應用中心，向客戶提供培訓、新產品測試及各種售後服務。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本集團產品於香港及中國之銷售額分別約佔本集團營業額89.7%、89.3%、

90.5%及96.6%。本集團營業額之其餘百分比主要來自其他亞洲、歐洲及北美市場之銷

售。董事認為，目前本集團主要市場位於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包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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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九十年代初，本集團開始以本身品牌「Pme」製造研磨產品。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以「Pme」品牌

銷售產品之銷售額分別約佔本集團營業額30.0%、44.7%、38.8%及53.4%，而同期本集團

營業額約68.9%、53.8%、59.9%及45.5%則分別來自經銷非Pme品牌之研磨產品。

本集團採用多種原材料製造產品，主要從日本、台灣或中國採購。本集團生產所採

用之原材料主要為氧化鋁、硬脂酸、棉及劍麻織物。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該等主要原材料之採購額分別

約佔本集團原材料採購額之83.0%、79.8%、83.8%及91.8%。

本集團之營業額來自製造與經銷工業研磨產品以及提供技術顧問服務。截至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製造拋光臘及拋光輪、經銷研磨產品及拋光設備，以及提

供技術顧問服務分別約佔本集團營業額38.8%、59.9%及1.3%，並約佔本集團經營溢利之

50.5%、45.5%及4.0%。有關本集團營業額細分項目之其他詳情載於本售股章程「業務」一

節中「銷售及市場推廣」一段。

本集團之生產乃於中國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之廠房進行，該廠房總佔地面積約為

61,000平方米、總樓面面積約為45,000平方米。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僱用約300名全

職僱員，其中約200名僱員從事生產運作，另約100名僱員則從事本集團一般管運及行政

工作。

本集團之實力

董事將本集團之成功歸因於下列主要因素：

— 在製造研磨產品方面具備豐富經驗；

— 產品質素維持穩定水準；

— 與客戶建立了長久鞏固之關係；

— 從中國採購成本較低之原材料；

— 建立市場推廣資源及分銷網絡；及

— 本集團能夠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生產及分銷各類拋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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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記錄

下表概述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經審核合併業績，此業績乃假設本集團之現有架構於回顧期間

已一直存在而編製。本概要應與全文載於本售股章程附錄一之會計師報告一併閱讀：

截至

二零零二年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止三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22,451 123,363 119,064 18,015

銷售成本 (73,286) (70,092) (61,259) (8,597)

毛利 49,165 53,271 57,805 9,418

其他經營收入 2,096 1,067 2,064 161

銷售及分銷成本 (4,187) (4,217) (3,180) (448)

行政開支 (25,249) (24,961) (23,585) (5,564)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

﹙減少﹚增加 (694) 585 (183) (39)

經營溢利 21,131 25,745 32,921 3,528

財務成本 (1,738) (2,960) (2,258) (632)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65 — — —

除稅前溢利 19,458 22,785 30,663 2,896

稅項 (2,214) (3,329) (4,657) (614)

年／期內純利 17,244 19,456 26,006 2,282

股息 — — 5,000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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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遵守上市規則有關申報會計師申報最新財政期間之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8.06條規定，本集團申報會計師申報之最新財政期間不得早於本售

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六個月。誠如會計師報告﹙全文載於本售股章程附錄一﹚所示，本集

團已經審核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資料。為嚴格遵守上市規則，本售股章

程須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刊發。

然而，如遵照上述上市規則第8.06條規定，須於短期內進行大量審核工作。董事認

為，由於自本集團申報會計師上一個申報期間結束以來，本集團之財政狀況概無重大不

利變動，審核工作涉及之額外工作及費用並無必要。

本公司已徵求並獲得聯交所豁免嚴格遵守該項規定。董事確認，自二零零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至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本集團之財政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且就彼等所

知，於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前，並無出現任何對會計師報告﹙全文載於本售股章程附錄

一﹚所載資料產生重大影響之事件。

根據發售價計算之股份發售統計數字

市值﹙附註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00,000港元

歷史每股盈利

— 未攤薄﹙附註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2仙

— 備考全面攤薄﹙附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5仙

歷史市盈率倍數

— 未攤薄﹙附註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4倍

— 備考全面攤薄﹙附註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9倍

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附註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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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市值乃根據發售價每股0.25港元及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已發行股份800,000,000

股計算，但不計算及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之任何購股權而可能須予發行之任何

股份，或根據超額配發權可能將予發行之任何股份，或根據本售股章程附錄四「有關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之其他資料」一節中「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

一段所載授予董事配發及發行或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回之任何股

份。

2. 未攤薄之歷史每股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佔經審核合併

溢利，假設緊接股份發售前已發行合共680,000,000股股份計算。

3. 備考全面攤薄之歷史每股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

佔經審核合併溢利，假設股份自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經已上市，且整個年度內已發行股

份合共800,000,000股計算，但不計算因行使超額配發權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之任何

購股權而可能須予發行之任何股份，或根據本售股章程附錄四「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

其他資料」一節中「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一段所載授予董

事配發及發行或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回之任何股份。

4. 未攤薄之歷史市盈率倍數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攤薄歷史每股盈

利3.82仙、發售價及緊接股份發售前已發行股本680,000,000股股份計算。

5. 備考全面攤薄之歷史市盈率倍數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備考全面攤

薄歷史每股盈利3.25仙、發售價及根據上文附註1所述已發行股本800,000,000股股份計算。

6. 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經作出本售股章程「財務資料」一節中「備考有形資產淨值」一段

所述之調整，並根據上文附註1所述已發行股本800,000,000股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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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及前景

本集團之業務策略將繼續以在香港及中國工業研磨產品之製造及貿易為重點。中國

於二零零一年加入世貿之後，董事預期，中國對工業產品之需求上升將進而提高市場對

本集團研磨產品之需求。董事相信，拓展中國市場將促進本集團之發展，因此初步計劃

於中國上海設立一間代表辦事處，向中國客戶推廣本集團產品。本集團將繼續投入資源

開發新產品，以滿足不同市場需求及使拋光物料達到國際公認標準。董事亦致力透過宣

傳及參加展銷會鞏固及提高本集團「Pme」品牌產品於中國及海外市場之知名度。

股份發售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擬拓展本集團於中國及香港之業務，並認為發行新股所得款項淨額所注入之額

外營運資金，將為本集團實施拓展計劃提供所需資金。

假設超額配發權並無行使，發行新股所得款項淨額於扣除有關開支後，估計約為

23,400,000港元。董事現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撥作下列用途：

— 約6,000,000港元用於拓展本集團之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及於中國設立代表辦

事處；

— 約8,000,000港元用於改良東莞必美宜之生產設施及本集團之技術應用中心；

— 約5,000,000港元用於減低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及

— 餘額約4,4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假設超額配發權獲全面行使，本公司將額外收取7,5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淨額。董

事擬將該筆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倘若發行新股所得款項淨額並非即時用作上述用途，則董事現時擬將該等款項存入

香港之金融機構及／或持牌銀行作為短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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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董事認為，本集團之業務涉及若干風險，該等風險概述於本售股章程「風險因素」一

節。該等風險可大致分為若干類型，包括(i)與本集團有關之風險；(ii)與行業有關之風

險；及(iii)與中國有關之風險，概列如下：

與本集團有關之風險

— 倚賴主要人員

— 出口

— 進口

— 倚賴主要客戶

— 倚賴主要供應商

— 倚賴亞洲市場

— 競爭

— 維持邊際利潤

— 營業額波動

— 並無載列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預測

— 貨幣兌換及匯率風險

— 信貸風險

— 產品責任風險

— 業務集中

— 派付股息

— 東莞必美宜削減註冊資本

— 逾期向東莞必美宜之註冊資本出資

— 東莞必美宜營業執照之續期

與行業有關之風險

— 環境責任風險

— 原材料供應

與中國有關之風險

— 經濟、政治、法律及社會狀況

— 中國加入世貿

— 政府控制貨幣兌換及匯率風險

— 中國法律制度


